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附件1：合同协议书格式

合同协议书

    甲方为了建设安康至来凤国家高速公路奉节至巫山（渝鄂界）段（以下称“项目”）的需要，特委托乙方按国家有关法规和技术规范要求编制江南、天坑地缝市级自然保护区生态影响专题报告书，以满足项目环保主管部门对其的审批要求，乙方同意接受这一委托。
现根据我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甲乙双方就项目对江南、天坑地缝市级自然保护区生态影响工作事宜，经友好协商，达成合同条款如下：
一、合同内容和要求
乙方应按国家有关法规、技术规范的规定和要求开展项目专题影响评价工作，编制项目专题影响报告。
二、进度计划
1、乙方必须保证自然保护区生态影响报告的质量符合环保主管部门的审批要求，因质量返工、修改的责任由乙方承担；乙方必须于中标通知书发放后15天内提交江南市级自然保护区生态影响专题报告和天坑地缝市级自然保护区生态影响专题报告，并报环保主管部门审查；乙方向甲方提供获得有审批权限的环保主管部门最终审定批准后的报告4本，并附光盘1套。

2、技术成果归甲乙双共同方所有。
三、双方责任
甲方责任：
1、 本项目可能会根据推进情况组建项目公司，届时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将把本合同移交给项目公司。
2、 向乙方提供该项目工可报告文件、初步设计文件、万分之一线路走向图及其它已有的技术资料。
3、 为乙方顺利完成任务提供必要的协助。

4、 配合乙方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5、 及时向乙方支付合同费用。

乙方责任：

1、现场踏勘，收集论证所需生态环境相关基础资料，编制并按时提交项目江南市级自然保护区生态影响专题报告书和天坑地缝市级自然保护区生态影响专题报告书。
2、配合甲方安排、组织江南、天坑地缝市级自然保护区生态影响的评审会。
3、负责按照专家评审意见、环保主管部门的要求对江南、天坑地缝市级自然保护区生态影响专题报告书进行修改。
4、负责支付评审会发生的会议费。
5、对成果资料和甲方提供的所有资料负有保密责任。未经甲方同意，不得提供给与本项目无关的任何单位及个人使用。

6、在项目公司成立后，配合甲方完成相关工作移交。

四、验收标准和方式
专题影响评价的最终成果是江南市级自然保护区生态影响专题报告书和天坑地缝市级自然保护区生态影响专题报告书。该文件的验收以满足有审批权限的环保主管部门的要求及审定批准为标准。
五、费用与支付
（一）合同总价

    安康至来凤国家高速公路奉节至巫山（渝鄂界）段江南、天坑地缝市级自然保护区生态影响专题工作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大写：      ）。

（二）支付办法

1、报价人提交经环保主管部门初步认可的报告后支付合同金额的50%，计人民币：       （大写：      ）。
2、获得环保主管部门通过审查的意见后支付合同金额的50%，计人民币：       （大写：      ）。
3、待项目公司成立后，配合甲方完成相关合同移交工作，并向项目公司提供相关发票。

六、争议及其解决方式
双方应严格履行合同的各项条款，保证项目专题影响评价报告的编制质量及时间。双方如有争议应采用协商解决的方式，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可按照合同法中有关仲裁条款处理。

七、其它
（一）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二）本合同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若双方签章日期不同，择其后一日期为准；双方权利和义务履行完毕后，本合同自动失效。

（三）本合同一式八份，双方各四份。

甲方：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

法定代表人或受权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或受权代理人：          

联系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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